
信丰县行政审批局

信行审批复字〔2024〕3 号

信丰县交通运输局：

你单位报来《信丰县 X061 线金鸡至新田公路县道升级改造

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已收悉。我局组织相关专家对《信丰

县 X061 线金鸡至新田公路县道升级改造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

告书》进行了技术审查。经研究，同意该水土保持方案。现批复

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信丰县 X061 线金鸡至新田公路县道升级改造工程起点于

信丰县新田镇金鸡村，接金鸡一桥，起点桩号 K16+200（东经

115°13′16″，北纬 25°19′13″）、途经铜锣丘村、德坑村，

终点至新田村，接 G357，终点桩号 K23+539.865（东经 115°15′

21″，北纬 25°21′15″），路线长 7.339865km。项目总用地面

积 8.94hm2，工程总投资约 2808.74 万元，其中土建投资 2280.4



万元。本工程土石方挖填总量为 1.99 万 m³，其中挖方 1.21 万 m

³，填方 0.78 万 m³，弃方 0.43 万 m³，剥离表土总量为 0.4 万 m

³。项目区位于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和江西省水土流失重

点治理区，属我国南方红壤丘陵侵蚀区，土壤侵蚀以水力侵蚀为

主，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/km2.a。

二、基本意见

1.基本同意主体工程水土保持评价。

2.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和防治分区。

3.基本同意水土流失状况分析内容。

4.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南方红壤区一级防治标准及据此

拟定的防治指标值。

5.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和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

系。

6.基本同意表土保护与利用方案。

7.基本同意复核后的水土保持施工组织安排。

8.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有关内容。

9.基本同意水土保持工程管理内容。

10.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368.27 万元，其中水土保持

补偿费 7.1485 万元。

11.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结论。

三、基本要求

（一）生产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。

1.严格按方案要求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。

2.切实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并按规定向县水利局提交监

测实施方案、季度报告及总结报告。



3.落实并做好水土保持监理工作，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

量和进度。

4.每年 3 月底前向县水利部门报告上一年度水土保持方案

实施情况，并接受各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本项目的地点、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，或者水土保持

方案实施过程中，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，应及时补充或修

改水土保持方案，报有审批权限的审批机关审批。确需在批准的

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外新设弃土场的，可在征得县水

利主管部门同意后先行使用，同步做好防护措施，保证不产生水

土流失危害。

（三）本项目在投产使用前，建设单位应按照《水利部关于

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

通知》（水保〔2017〕365 号）的规定，自主开展水土保持设施

竣工验收，并向水利部门报备。水土保持设施未验收或者验收不

合格不得投产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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